
安徽安兴不动产咨询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权转让评估 

 

0

 

 

土  地  估  价  技  术  报  告  
 

 

项  目   名   称：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土地

使用权价格评估 

 

受 托 估 价 单 位：安徽安兴不动产咨询有限公司 

 

 

土地估价报告编号：皖安兴（2008）（赣估）字第 013 号 

 

 

土地估价技术报告编号：皖安兴（2008）（赣技）字第 013 号 

 

 

提交估价报告日期：二○○八年六月三十日 

 



安徽安兴不动产咨询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权转让评估 

 

1

土 地 估 价 技 术 报 告 

第一部分    总    述 
 

一、估价项目名称 

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 

 

二、委托估价方 

单位名称：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杨文龙 

地    址：江西省樟树市 

联 系 人：彭秋林 

联系电话：13979528808 

 

三、受托估价方 

单位名称：安徽安兴不动产咨询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合肥市黄山西路624号 

资质级别：全国范围内从事土地评估业务（原A级） 

资质证号：A200734011 

法人代表：刘学贵 

联 系 人：陈园平 

联系电话：13855103939 

 

四、估价目的 

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因转让需要，特委托安徽安兴不动产咨询

有限公司对位于樟树市境内的 1 宗土地进行评估，为其转让提供土地使用

权价格依据。 

 

五、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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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01 

4、《中华人民共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 

5、国土资源部《关于改革土地估价结果确认和土地资产处置审批办法的通

知》（国土资发[2001]44 号） 

6、《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7、《江西省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条例》 

8、江西省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法规、条例、文件、通知 

9、樟树市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技术报告 

10、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 

11、估价人员实地踏勘、调查、收集的资料。 

 

六、估价基准日 

二○○八年六月三十日 

 

七、估价日期 

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八年六月三十日 

 

八、地价定义 

根据地价评估的技术规程和本项目的具体要求，估价对象规划用途和最

有效利用为商住用地、实际用途为商业用地。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现场

勘察，各待估宗地土地登记用途、设定用途、土地剩余使用年期、土地实际

开发程度及设定开发程度等状况详见《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中相应项目。

因宗地红线内基础设施开发费用已计入资产评估值中，为了避免资产重复计

算，故本次评估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均指宗地红线外的基础设施开发程度和

红线内场地平整状况。 

本次评估的土地价格是指以 2008 年 6 月 30 日为估价基准日,在评估设定

条件下市场正常的土地使用权价格。 

 

九、估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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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委托评估的位于樟树市境内的 1 宗土地，土

地总面积为 6666.7 平方米，以 2008 年 6 月 30 日为估价基准日，在“地价定

义”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各待估宗地估价结果详见《仁和（集团）发

展有限公司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总   地   价：1994.01 万元 

大        写：壹仟玖佰玖拾肆万零壹佰整 

货 币 种 类：人民币 

  

十、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1、估价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 

①估价对象作为相设定的用地，得到最有效利用，并与其它要素相结合，

在设定使用年限内产生相应的收益。 

②在估价基准日的地产市场为公正、公开、公平的均衡市场。 

③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 

④委托方提供资料属实。 

2、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①评估价格仅为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价格依据。 

②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对仅使用本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所导致的有关

损失，受托机构不承担责任。 

③评估价格是指估价基准日，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评估设定用途、开发

程度及使用年限等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价格。 

3、土地估价结果有效条件和结果对外提供的限制条件 

①本报告的评估结果为本报告设定的评估目的服务，当用于其它目的，

本报告评估结果无效。 

②本报告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复制、不得转让,也不得用于与本评估

目的无关的任何公开文件、通知、报告之中。 

③本评估结果自估价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 

④本报告由安徽安兴不动产咨询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4、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本次评估结果是在满足地价定义设定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价格，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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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基准日、土地利用方式、土地开发状况等影响地价的因素发生变化，本

评估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十一、土地估价师签字 

姓  名       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号      签  名 

陈园平         2002340055 

郑舒华         2000340061 

 

十二、土地估价机构 

      估价机构负责人签字： 

 

 

安徽安兴不动产咨询有限公司 

 二○○八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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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估价对象描述及地价影响因素分析 

 
一、估价对象描述 

1、土地登记状况 

本次评估的 1 宗土地位于樟树市境内，其位置、编号、用途、面积等

详见估价对象土地状况表（表 2-1）。 

表 2-1        估 价 对 象 土 地 状 况 登 记 表 

序
号 

土地 
使用者 宗地位置 

证载 
用途 

证载面积
（平方米）

土地权
属类型

国有土地 
使用证号 

终止日期 

1 
仁和（集团）
发展有限公司 

药都南路
29 号 

商住 6666.7 出让 
樟国用（2008） 
第 2435 号 

2076 年 
6 月 27 日 

 合  计   6666.7    

２、土地权利状况 

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有，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以出让方式取

得。待估宗地来源合法、权属清楚。至估价基准日，待估宗地无抵押、担保

等他项权利限制。 

３、土地利用状况 

待估宗地规划用途和最有效利用为商住用地，实际用途为正在从事生产

经营的商业用地。 

 

二、地价影响因素分析 

1、一般因素 

（1）城市资源状况 

樟树市位于江西的中西部，北距省会南昌 89 公里，总面积 1290.99 平方

公里，人口 53.65 万，其中农业人口 39.58 万。辖 4 乡、10 镇、5 个街道。  

（2）房地产制度及房地产市场状况 

自 1998 年以来，贯彻执行中发[1997]11 号文件规定，完成了对非农

建设用地的清理整顿，严格控制非农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挖掘城市存量土

地潜力。2000 年底，随着进一步深化用地制度改革，实施土地收购、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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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制度，供地采取招标、拍卖方式，规范土地市场。这些政府调控土地

市场措施的落实，加上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使城市

地价水平呈稳步增长态势。 

自“取消福利分房、住宅货币化”政策实施后，呈现出开发量与房价

齐升的势头，带动了城市地价的上升。但根据城市发展趋势，住宅施工面

积、居民的消费水平等因素分析，县住宅开发、投资规划及房价在上了一

个台阶后，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趋于平稳发展。 

（3）产业政策 

樟树药业药业发达，享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美誉，

为海内外药界同仁公认的"国药之都"�。现有国家级中药材专业市场 1 个，

每年举办一次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10 万亩，制药和药

品流通企业聚集效应不断增强，药品生产和流通基地的地位日益凸显。 

（4）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2007 年樟树市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全市生产总值连续跃上了 30

亿、40 亿、50 亿、60 亿元四个台阶，达 63.96 亿元，是 2002 年 26 亿元

的 2.46 倍，年均增长 25.3%，提前两年完成了 50 亿元目标；财政收入从

2002 年的 2.7 亿元，连续攀上了 3 亿、4 亿、5 亿、6 亿元四个台阶，达

6.2 亿元，是 2002 年的 2.3 倍，年均增长 23.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达 26.5 亿元，年均增长 4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15.6 亿元，年

均增长 7.35％；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达 68 亿元和 25.4 亿元，分别是 2002

年的 2.1 倍、1.18 倍。工业主导地位更加突出，三次产业结构由 2002 年

的 31.1:40.6:28.3 调整为 2006 年的 19.8:52.5:27.7 ，二产比重首次突

破 50%。 

2、区域因素 

(1)概述 

待估宗地位于樟树市，具体位置见附表，地理区位条件较为优越。 

(2)交通条件 

樟树地处襟带江西东南西北的天心地胆之地，自古就是"四会要冲，八

省通衢"的水陆交通要津。境内浙赣铁路纵贯东西，�京九铁路衔接南北，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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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铁路在境内设有 9 站，�铁路支线 11 条。清宜、清高公路、105 国道、昌

樟高速公路相互衔接，赣粤高速与沪瑞高速公路在境内昌傅镇交汇。市区距

昌北机场不到 1 小时车程。�千里黄金水道赣江中分樟树，樟树港为江西省

三大港口之一。 

 (3)基础设施条件 

A、供电 

樟树市拥有220KV变电站一座，110KV变电站4座，35KV变电站8座，其

中，经楼35KV变电站、工业园35KV变电站，新基山蓝恒达110KV变电站、清

江220KV变电站主变容量由12万KVA扩容到24万KVA正在抓紧建设，2006年前

后都将陆续投入使用，建成后供电能力可确保3—5年城市发展需要。 

B、供水 

樟树市地表水的水质优，现已形成日产6万吨的供水能力，可充裕满足

城区生产、生活用水需要，与工业开发区相配套的第二水厂正在抓紧建设。 

C、通讯 

樟树通讯发达，京九、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光缆主干线途经市区。�

程控电话交机总容量达7万门，实现了村村通程控电话及传输数字化、交换

程控化。广播电视光缆已延伸到农村千家万户。    

3、个别因素 

待估宗地个别因素，见表 2-2。 

序号 
宗地 
位置 

环境 
状况 

土地面积 
状况 

地质 
状况 

洪水淹没 
状况 

基础设施 
状况 

1 
药都南路 29

号 
较好 适于应用 良好 无 

红线外“五通”及
红线内“五通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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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 

 

一、估价原则 

根据评估目的，本次评估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替代原则   

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在同一商品市场中，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效用相同

或大致相似时，价格低者吸引需求，即有两个以上互有替代性的商品或服

务同时存在时，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是经过相互影响与比较之后来决定的。

土地价格也同样遵循替代原则，某块土地的价格，受其它具有相同使用价

值的地块，即同类型具有替代可能的地块价格所牵制。换言之，具有相同

使用价值、替代可能的地块之间，会相互影响和竞争，使价格相互牵制而

趋于一致。 

（2）供给与需求原则 

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一般商品的价格都取决于供求的均衡点。供小

于求，价格就会提高，否则，价格就会降低。由于土地与一般商品相比。

具有独特的人文和自然特性，因此在进行土地估价时既要考虑到所假设的

公平市场，又要考虑土地供应的垄断性特征。  

（3）变动原则 

一般商品的价格，是伴随着构成价格的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动的。土

地价格也有同样情形，它是各种地价形成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些价

格形成因素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所以土地价格是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及其

组合的变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土地估价时，必须分析该土地的效用、

稀缺性、个别性及有效需求以及使这些因素发生变动的一般因素、区域因

素及个别因素。由于这些因素都在变动之中，因此应把握各因素之间的因

果关系及其变动规律，以便根据目前的地价水平预测未来的土地价格。 

（4）协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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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总是处于一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必须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因为土地能适应周围环境，则该土地的收益或效用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所

以要分析土地是否与所处环境协调。因此，在土地估价时，一定要认真分

析土地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判断其是否协调，这直接关系到该地块的收益

量和价格。 

（5）最有效使用原则 

由于土地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

收益量，且土地权利人都期望从其所占有的土地上获取更多的收益，并以

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土地价格是以该地块

的效用作最有效发挥为前提的。 

（6）预期收益原则 

对于价格的评估，重要的并非是过去，而是未来。过去收益的重要意

义，在于为推测未来的收益变化动向提供依据。因此，商品的价格是由反

映该商品将来的总收益所决定的。土地也是如此，它的价格也是受预期收

益形成因素的变动所左右。所以，土地投资者是在预测该土地将来所能带

来的收益或效用后进行投资的。这就要求估价者必须了解过去的收益状

况，并对土地市场现状、发展趋势、政治经济形势及政策规定对土地市场

的影响进行细致分析和预测，准确预测该土地现在以至未来能给权利人带

来的利润总和，即收益价格。 

（7）多种方法相结合原则 

随着我国土地估价业的发展，目前比较实用的宗地估价方法有收益还

原法、市场比较法、成本逼近法、剩余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由于不

适宜的估价方法可能使评估结果产生较大的偏差，因此进行地价评估时，

就要根据待估宗地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用地类型及所掌握的资料，选择

最适宜的方法进行评估，同时为了使评估结果更为客观、更接近于准确，

评估中选择两种较为适宜的方法进行评估，以便互相验证，减少误差，确

定出合理的价格。 

总之，在评估过程中，要按照国家、地方有关规定，遵守客观、公正、

科学、合法的总原则进行土地价格评估，做到评估过程合理，评估方法科

学，评估结果准确，严格保守评估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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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方法与估价过程 

（一）估价方法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以下简称《规程》），通行的土地估价方法

主要有假设开发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也称假设开发法）、成本逼近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估价方法的选择应按照地价评估的技术《规程》，

根据本地土地市场发育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估价目的等，选

择适当的估价方法。 

待估宗地位于《樟树市城区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表》范围内，可以选

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待估宗地作为商业用地，是具有收益或

潜在收益的开发项目，可选用收益还原法进行评估。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在求取一宗待估宗地价格时，根据当地基准地

价水平，参照与待估宗地相同土地级别或均质区域内该类用地地价标准和各

种修正因素说明表，根据两者在区域条件、个别条件、土地使用年限、市场

行情、容积率、微观区位条件以及土地开发程度等的差异，确定修正系数，

修正基准地价从而得出估价对象地价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公式为： 

宗地地价=宗地所在区域的级别基准地价×K1×K2 ×K3×(1+∑K) 

式中:K1—期日修正系数 

K2—土地使用年限修正系数 

K3—容积率修正系数 

  ∑K—影响地价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之和         

2、收益还原法 

收益还原法是在估算待估土地在未来每年预期纯收益（正常年纯收益）

的基础上，以一定的土地还原率，将评估对象在未来每年的纯收益折算为

评估时日收益总和（土地价格）的一种方法。 

其基本公式为： 

总地价=土地年纯收益÷r×[1－1/（1＋r）n] 

其中: n——待估宗地土地剩余使用年期 

r——土地还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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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过程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1）樟树市基准地价介绍及内涵 

樟树市基准地价的内涵为：于 2004 年 1 月 1 日估价为基准日,在评估时点

现状的平均土地开发水平条件下，城区不同土地级别（均质区域）内不同土

地利用类型的土地使用权单位面积最高使用年限的平均价格。 

表 3-1      樟树市城区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级  别 

用   途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商业用地 2586 1569 764 255 

住宅用地 651 482 358 165 

工业用地 254 208 151 74 

 具体步骤如下： 

（1）待估宗地所在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的确定 

根据《樟树市城区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待估宗地位于 3 级工业用地和

商业用地，该级别的基准地价商业 764 元/平方米。 

（2）期日修正系数(K1)的确定 

樟树市城区基准地价于 2004 年 1 月 1 日为估价基准日，至本次估价基

准日 2008 年 7 月 1 日，2004 年到 2008 年这几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活跃,待估

宗地所在区域商业用地近年来地价上涨较多，故确定期日修正系数 K1＝

1.60。 

（3）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K2)的确定 

K2=[1-1/(1+r)
n
]/[1-1/(1+r)

m
] 

式中：n：待估宗地土地使用年期（年） 

m：基准地价设定的法定最高土地使用年期 

r：土地还原利率（根据待估宗地所在区域的有关资料，经过

咨询，在选取土地还原利率时按 2007 年 12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

年期存款利息率并结合土地投资风险情况，确定土地还原利率为 7%）。 

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K2 =0.9924 

（4）影响地价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之和(∑K)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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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樟树市城区土地定级估价报告，确定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

数的步骤如下: 

①编制三级商业用地宗地地价修正系数说明表 3-2 

②编制三级商业用地地价修正系数表 3-3 

③编制待估宗地各因素修正系数表 3-4 

④编制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估价结果表 3-5 

根据樟树市城区基准地价，并结合樟树市城区目前在出让、转让国有

土地的实际操作中，基准地价运用的范围和地价水平，参照类似待估宗地

相同土地级别的各种修正因素说明表以及土地使用年限、市场行情、形状、

微观区位条件等，修正得出待估宗地的估价结果。 

（5）容积率修正 

根据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对应容积率修正系数。 

表 3-2-1  樟树市城区三级商业用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说明表 

因  素 因   子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距一级商服中心  
距离（米）  <380 380—1380 1380—2380 2380—3380 >3380 商服  

繁华  
程度  

距商  
服中  
心距  
离  

距二级商服中心

距离（米）  <500 500—1300 1300—2100 2100—2900 >2900 

临路类型  
混合型主干

道  
生活型主干

道  

生活型次干

道或交通型

主干道  

交通型次干

道  
支路  

距客运汽车站  
距离（米）  <300 300—900 900—1500 1500—2100 >2100 

交通

条件  对外交

通便利

度  
距火车站距离

（米）  <1000 1000—2400 2400—3800 3800—5200 >5200 

供水（定级分值）  80—100 80—60 60—50 50—40 <40 基础

设施  排水（定级分值）  80—100 80—70 70—55 55—40 <40 

区  
 
 

域  
 
 

因  
 
 

素  

环境

状况  
坏境质量优劣度  
（定级分值）  85—100 85—70 70—55 55—40 <40 

宗地面积  
面积适中，对

土地利用极

为有利  

面积对土地

利用较为有

利  

面积对土地

利用无不良

影响  

 面积较小或

较大，对土  
地利用有一

定影响  

面积过小或

过大，对土地

利用产生严

重影响  

宗地形状  
形状规则，对

土地利用极

为有利  

 形状较规

则，对土地利

用较为有利

形状对土地

利用无不良

影响  

形状不规则，

对土地利用

有一定影响  

形状较差，对

土地利用产生

严重的影响

个  
 

别  
 

因  
 

素  
临街宽度  ≥8 5～8 3～5 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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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街宽度比  ≥1.2 0.8～1.2 0.5～0.8 0.3～0.5 ≤0.3 

街角地  三面临街  两面临街  
一面临街距

侧街五米内

一面临街距

侧街五米外  
不临街  

规划限制条件  无限制  个别条件限制
部分工业可配

置  极大限制  不允许  

 

表 3-3-1   樟树市城区三级商业用地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 

因素 因  子 权重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距一级商服中心距离（米） 0.14 8.06 4.03 0 -1.78 -3.57 商服 
繁华 
程度 

距商 
服中 
心距 
离 距一级商服中心距离（米） 0.08 4.60 2.30 0 -1.02 -2.04 

临路类型 0.10 5.75 2.88 0 -1.27 -2.55 

距客运汽车站距离（米） 0.06 3.45 1.73 0 -0.76 -1.53 
交通

条件 
对外交

通便利

度 距火车站距离（米） 0.06 3.45 1.73 0 -0.76 -1.53 

供水（定级分值） 0.07 4.03 2.01 0 -1.89 -1.78 基础

设施 排水（定级分值） 0.07 4.03 2.01 0 -1.89 -1.78 

区 
 
 

域 
 
 

因 
 
 

素 
环境

状况 坏境质量优劣度（定级分值） 0.08 4.60 2.30 0 -1.02 -2.04 

宗地面积 0.05 2.88 1.44 0 -0.64 -1.27 

宗地形状 0.05 2.88 1.44 0 -0.64 -1.27 

临街宽度 0.07 4.03 2.01 0 -0.89 -1.78 

临街宽度比  0.08 4.60 2.30 0 -1.02 -2.04 

个 
 

别 
 

因 
 

素 街角地 0.09 5.18 2.59 0 -1.15 -2.29 

 

根据上述樟树市城区商业用地宗地地价系数说明表和修正系数表以及

待估宗地实际情况，确定待估宗地各影响因素及因素修正系数表 3-4。 

 

表 3-4-2      宗地影响因素及因素修正系数表 

因 素  因 子  因 素 条 件 说 明  优劣程度 修正系数

距一级商服中心距离（米） 约 1500 米 一般 0 商服 
繁华 
程度 

距商 
服中 
心距 
离 距二级商服中心距离（米） 约 1000 米 较优 2.30 

区 
 
 

域 
交通 临路类型 生活型主干道 较优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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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客运汽车站距离（米） 约 1800 米 较劣 -1.73 条件 对外交

通便利

度 距火车站距离（米） >5200 劣 -1.53 

供水（定级分值） 80—60 较优 2.01 基础

设施 排水（定级分值） 80—65 较优 2.01 

 
 

因 
 
 

素 环境

状况 坏境质量优劣度（定级分值） 70—55 一般 0 

宗地面积 面积对土地利用无不良影响 一般 0 
宗地形状 形状对土地利用无不良影响 一般 0 
临街宽度 ≥8 优 4.03 

临街宽度比  0.5～0.8 一般 0 

个 
别 
因 
素 

街角地 一面临街距侧街五米外  较劣 -1.15 
 合  计   8.82 

 合    计    13．65 

 

 

表 3-5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估价结果一览表 

序

号 

 

宗地名称 

 

所在级别 

基准地价 
（元/m

2
） 

区域及个别因素修

正系数（1+∑K） 

期日修

正系数
K1 

容积率 

修正 

使用年期

修正系数
K2 

单位面

积地价
（元/m

2
）

1 
仁和药业有限公司

商住用地 
764 1.0882 1.60 1.10 0.9924 1452.12 

 

2.收益还原法 

收益还原法是在估算待估土地在未来每年预期纯收益（正常年纯收益）

的基础上，以一定的土地还原率，将评估对象在未来每年的纯收益折算为评

估时日收益总和（土地价格）的一种方法。 

测算待估宗地。 

1、调查待估宗地所在区域与其特征相同或相似房地产用于出租的房地

总收益的平均收益情况，确定待估宗地房地出租的租金水平平均每月为每平

方米 33 元。根据规划条件,确定总体容积率为 1.5，则待估宗地总建筑面积

10000.5 平方米，房屋出租率为 90％，有效出租面积比率为 85%，则： 

房地年总收益＝房地年租金＝10000.5×33×12×90%×85% 

            ＝302.94 万元。 

    2、房地出租年总费用  

（1）管理费：指对出租房屋进行的必要管理所需的费用。按年租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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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则： 

管理费＝302.94×3%＝9.09 万元。 

（2）维修费：指为保障房屋正常使用每年需支付的修缮费。参考企业的实

际维修费，按建筑物总建筑费用的 2%计算。该宗地地上建筑物建筑费用综

合为 650 元/平方米，总建筑费用＝10000.5×650=650.03 万元。则： 

维修费＝总建筑费用×2%＝650.03 万元×2%＝13.00 万元 

（3）房屋年折旧费，指房屋在使用过程中因损耗而在租金中补偿的那

部分价值。其房屋可使用年限为土地使用年限扣除建设周期一年半 38.5

年。则： 

年折旧费＝总建筑费用÷房屋可使用的年限 

        ＝650.03 万元÷38.5＝16.88 万元 

（4）保险费：指房产所有人为使自己的房产避免意外损失而向保险公

司支付的费用。按房屋现值乘以保险费率 2‰计算，则： 

    保险费＝总建筑费用×2‰＝650.03 万元×2‰＝1.30 万元 

（5）税金：指房产所有人按有关规定向税务机关缴纳的房产税和营业

税等。 

①房产税:依据税法及当地税务部门资料，房产税取房地年总收益的

12%。 

房产税税金＝房地年总收益×12%＝302.94 万元×12%＝36.35 万元。 

②营业税：营业税取房地年总收益的 5%， 

营业税税金＝房地年总收益×5%＝302.94 万元×5%＝15.18 万元     

    ③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取营业税税额的 7%，为：城市

维护建设税=营业税×7%＝15.18 万元×7%＝1.06 万元 

④教育费附加：教育费附加，取营业税税额的 3%，为： 

教育费附加=营业税×3%＝15.18 万元×3%＝0.45 万元 

税金合计 53.01 万元。 

    房地出租年总费用 

            ＝管理费＋维修费＋房屋年折旧费＋保险费＋税金 

            ＝ 9.09 +13.00+16.88+1.30 +53.01 

＝93.2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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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房地年纯收益 

    房地年纯收益＝房地年总收益—房地出租年总费用 

                ＝302.94 万元－93.29 万元 

                ＝209.66 万元 

    4、房屋年纯收益 

    房屋年纯收益＝总建筑费用×房屋还原利率 

    近几年土地价值开发收益较大，综合本次评估考虑，房屋还原率也确

定为 9%。 

    房屋年纯收益＝总建筑费用×9%＝650.03×9%＝58.50 万元 

    5、土地年纯收益 

土地年纯收益＝房地年纯收益—房屋年纯收益＝151.16 万元 

    6、计算待估宗地总地价 

    总地价＝土地年纯收益÷r×[1－1/（1＋r）n] 

          ＝土地年纯收益÷7%×[1－1/（1＋7％）38.0]    

          ＝1994.28 万元 

    其中: r——土地还原率 7% 

        n——待估宗地土地剩余使用年期 38.00 年 

    7、计算宗地单位面积地价 

单位面积地价＝总地价/土地面积＝1994.28 万元/6666.7 平方米 

＝2991.41 元/平方米    

 

表 3-9      收益还原法评估过程一览表         单位:万元/平方米 

房地出租年总费用 宗地 

序号 
宗地名称 

房地年 

总收益 

总建筑 

费用 管理费 维修费 折旧费 保险费 税金 合计 

单位面积地

价(元/m2)

仁和- 

出-1 

仁和(集团)发展有

限公司商住用地 
302.94 650.03 9.09 13.00 16.88 1.30 53.01 93.29 2991.41 

 

三、估价结果 

1、地价的确定方法 

根据地价评估技术规程及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分别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

正法和收益还原法进行测算。各种方法的测算结果见表 3-7 估价结果测算表，

结合评估人员的经验认为：两种方法测算差距很大，原因在于樟树市目前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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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原来基准地价测定的情况差别很大，特别是新城市区域的重新规划后，

城市地价区域变化很大，该地块旁边的住宅用地已拍卖价格以突破 180 万一亩，

因此，该地块设定为商业用地，采用收益还原法的价格比较接近实际情况，因

此最终结果采用收益还原法的结果作为最终结果。 

 

 

 

表 3-7         估 价 结 果 测 算 表 
宗地 
序号 

宗地名称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元/m
2
） 

收益还原法 
（元/m

2
） 

单位面积地价 
（元/ m

2
） 

1 
仁和（集团）发展有限 

公司商住用地 
1452.12 2991.41 2991 

 

2、估价结果 

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委托评估的位于樟树市境内的 1 宗土地，土

地总面积为 6666.7 平方米，以 2008 年 6 月 30 日为估价基准日，在“地价定

义”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各待估宗地估价结果详见《仁和（集团）发

展有限公司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总   地   价：1994.01 万元 

大        写：壹仟玖佰玖拾肆万零壹佰整 

货 币 种 类：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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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    件 

 

 

一、委托方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二、宗地土地使用权人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三、宗地国有土地使用证书复印件 

 

四、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复印件 

 

五、相关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七、估价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